
睢宁县岚山镇万庄村地块

土壤污染状况现状调查报告公示

公示时间：5个工作日

公示时间：2026年2月11日

（1）项目基本情况

睢宁县岚山镇万庄村地块（以下简称“调查地块”）位于徐州市睢宁县岚山镇睢岚线北侧、远志路南侧，占地面积40051m2（约60.08亩），调查地块规划为商住用地，对照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，为第一类用地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第五十九条第二款“用途变更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，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”，调查地块目前已建成万和嘉园二期居民楼，现因办理土地使用相关文件，需对调查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现状调查。

调查单位于2026年1月开展了第二阶段调查，按照网格布点法结合专业判断布点法，共布设4个水土复合点（含对照点），土壤钻探深度设置为6.0m，送检土壤样品18个（含2个现场平行样），地下水共送检了5个样品（含现场平行样1个）。
土壤样品检测指标涵盖了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中表1必测45项以及pH、总氟化物、锌及石油烃（C10-C40），地下水样品检测指标与土壤保持一致。本次调查样品交由江苏徐海环境监测有限公司（CMA编号：221012050705）进行分析。
（2）调查结论

土壤样品pH范围为8.20~8.74，11个土壤样品轻度碱化，1个土壤样品无酸化或碱化，共检出9种污染物为：总汞、砷、镉、铅、铜、镍、锌、总氟化物及石油烃（C10-C40），检出含量均未超过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、江苏省地方标准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》（DB32/T4712-2024）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及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》（HJ25.3-2019）计算值。

地下水样品中pH值范围为7.4~7.6，地下水呈中性；共检出9种污染物为：汞、镉、铜、铅、锌、砷、镍、氟化物及可萃取性石油烃（C10-C40），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 14848-2017）中的IV类标准及《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、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沪环土﹝2020﹞62号）附件5中标准要求。

综上，调查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，调查地块符合第一类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，不属于污染地块，调查活动可以结束。

（3）建议

加强调查地块现状管理，防止外来土壤、外部建筑垃圾等污染源倾倒到调查地块内。

